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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A9_E7_9A_84_E8_c122_481352.htm 新近被任命为中国人

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先生，在他还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时

候，曾经在一次由银行界组织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过一篇以

《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为题的讲话。他指出，中国资

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具有探索性和过渡性，因此有许多

法律法规是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定经验之后才制定的。窃以为

，周小川先生此话看似简单，实则从反面揭示了某些资本力

量在今日中国追逐高额利润的必胜秘诀，那就是：法律的真

空地带往往是资本运作的自在天堂和高产良田，一旦有关领

域的法律完备起来，投资者蜂拥而入，钱反倒没那么好挣了

。因此，说得坦率和偏激一点，某项投资是否能轻而易举地

获得超额回报，决定性的因素是投资者有没有眼光发现缺乏

法律规制的投资领域。 然而，当追逐利润的资本在法律的真

空里自由驰骋的时候，最大的风险也正来自于法律制度的不

确定性。今年84岁的贾维茵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牺牲品。《

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报道说，贾于1992年个人出资20万元兴

办北京市首家私立中学，6年间学校资产膨胀了15倍，正当他

踌躇满志的时候，不料1998年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居然下了一

纸批文，对该所学校实行了即时“接管”。如果说贾是因为

兴办私学的资本投入和收益被他人“剥夺”而愤愤不平的话

，那么在山东省的鄄城县，同样致力于民办教育事业的一对

夫妻则是为私学资产是否为家庭共有财产而反目成仇。这起

案件经过反复上诉和重审，并据山东省高院批复才最终判决



，而社会各界对该案判决结果的争论却仍在继续。这类案件

有两个共同的争议焦点，即：民办学校的初始投入资本和运

营收益的所有人是谁？投资兴建民办学校的个人能否和如何

从校产中获利？ 上述两个问题是所有投资民办教育的人士都

非常关注的，但是1997年10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社会力

量办学条例》和此前有关规章制度对这些问题的界定都语焉

不详。因此，尽管央行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款达8

万多亿元，其中20％储蓄也就是说至少1.6万亿元的目的是支

付教育开销，投资教育前景十分看好，但法律的不确定性风

险却也足以让投资家们心神不宁，望而兴叹。2002年12月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终于首次就以上问题作出了正面回答，媒体因此竞相报

道说，该部法律将空前调动投资人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社会

资金兴办教育事业。但是也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这部法律的

规定仍嫌粗糙，配套规定亟待出台。 那么，民办教育投资者

的收益是否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而获得充

分保障？这里面是否仍然存在法律的不确定性呢？ 要准确回

答这些疑问，首先需要对该法核心部分的新精神进行了解。

与以往不同，该法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具有法人资格，学

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

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

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民办

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

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民办学

校终止时，应当首先退还受教育者的学费、杂费和其他费用



、应发教职工的工资及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以及其他债务

，最后的剩余财产，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从上述规定可以推论，投资者一旦把资金投入民办学校，这

笔资金就应当成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学校的法人财产，而

不再是投资者个人的私有财产。投资者将不能自由地分配办

学收益，而只能依据国务院规定的具体办法取得合理回报。

表面上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似乎限制

了投资者从学校转移财产的能力，但是如果结合该法的其他

规定就会发现，这种限制其实根本落不到实处。因为第二十

条、二十一条规定，学校教职工的工资标准由学校理事会或

者董事会决定，而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又可以由举办者（

笔者注：即投资者）或者其代表组成，这就是说，投资者者

完全能够通过对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的控制进而控制其本

人的工资标准。这样一来，投资者便可以合法的形式向自己

支付高额工资，从而变相实现把学校资产混同于私人资产的

目的。当然，不排除国务院随后出台的具体办法限制民办学

校教职工工资数额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小。 以

上分析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民办

学校财产权利的界定仍然有严重的不确定性。基于资本追逐

利润的本性，我们预计某些“聪明”的投资者将会利用这一

漏洞上演空手道的把戏：以学校法人的名义作为债务人筹资

借贷，以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的名义将资金以工资形式塞进

学校举办者个人的腰包，当债权人追索资金时，举办者可以

其本人不是债务人为理由逃脱责任，唯一可以抵偿债务的就

只剩下被蓄意空壳化了的学校了。这将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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